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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由四川省循环经济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宜宾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传东、贺敏、田启兵、胡小东、刘潘、张志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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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碱液 

警示——本文件所属产品含氢氧化钠，具有强腐蚀性。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

践经验，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防范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回收碱液产品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工艺、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造纸、粘胶纤维等生产行业纳滤膜净化分离回收制得的碱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4348.1  工业用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含量的测定 

GB/T 4348.2  工业用氢氧化钠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汞量法 

GB/T 4348.3  工业用氢氧化钠 铁含量的测定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698  工业用氢氧化钠 碳酸盐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1213.2  化纤用氢氧化钠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回收碱液 

是指在造纸、粘胶纤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通过一系列预处理后，使用纳滤膜法净化分离生

产制得的可回收再利用的洁净碱液。 

4 生产工艺 

浆粕浸渍后的废碱液通过两次丙纶板框过滤，除去大颗粒杂质（如纤维、灰分），再进行微孔过滤，

去除微米级的杂质颗粒，最后进入纳滤膜系统，将废碱液中的半纤维素和碱液进行纳滤分离，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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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回收碱溶液产品。回收碱液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1。 

 

 

 

 

 

 

 

 

 

 

 

 

 

 

图1 回收碱液生产工艺流程图 

5 要求 

5.1 外观 

产品为淡黄色透明液体。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理化指标                            

单位为：%（质量分数） 

项      目 指      标 

氢氧化钠                                ≥ 4.0～20.0 

碳酸钠                                  ≤ 0.2 

氯化钠                                  ≤ 0.008 

三氧化二铁                              ≤ 0.001 

半纤维素碱溶解量                        ≤ 0.6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在自然光线下目视观察。 

浸渍后废碱 一道过滤收集罐 二道过滤收集罐 

微孔过滤 浓缩罐 

一道板框过滤 

保安过滤器 纳滤膜 

保安过滤器 

 

废碱 

 

废碱收集罐 

滤出洁净碱液 使用地点 

纳滤膜 

 

废碱 

 

浓缩罐 

 

二道板框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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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氢氧化钠 

按 GB/T 4348.1 的规定进行检验。 

6.3 碳酸钠 

按 GB/T 4348.1 或 GB/T 7698 的规定进行检验，其中 GB/T 7698 为仲裁法。 

6.4 氯化钠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依据其含量不同按 GB/T 4348.2 或 GB/T 11213.2 的规定进行检验。其中氯化

钠质量分数≤0.02 % 时，GB/T 11213.2 为仲裁法；氯化钠质量分数＞0.02 % 时，GB/T 4348.2 为仲

裁法。 

6.5 三氧化二铁 

按 GB/T 4348.3 的规定进行检验。 

6.6 半纤维素碱溶解量 

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本文件规定的氢氧化钠、氯化钠、半纤维素碱溶解量为出厂检验项目。 

7.3 型式检验 

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六个月至少进行一次检验。有下列情

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料、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如材料、工艺条件等)； 

b) 生产装置出现重大波动调整后；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d) 产品停产后复产； 

e) 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或有关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4 组批与采样 

7.4.1 产品按批检验。生产企业以每一成品槽或每一生产周期生产的回收碱液为一批；用户可以将每

次收到的同一批次的回收碱液为一批。 

7.4.2 产品从槽车或贮槽采样时，采用 GB/T 6680 中规定的适宜的取样器自上、中、下三处采取等

量的有代表性的样品。生产企业可将槽车或贮槽内的回收碱液混匀后于采样口采取有代表性样品。 

7.4.3 将采取的样品混匀，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具塞的广口瓶、聚乙烯瓶中，密封。样品总量不

少于 500 mL。一瓶用于检验，一瓶作备检。样品瓶上应贴上标签，并注明：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

称、批号或槽车、贮槽号、采样日期及采样人姓名等。样品保留三个月，出口样品保留六个月。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CCE 1—2020 

4 

7.5 结果判定 

7.5.1 产品质量指标采用 GB/T 8170 中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7.5.2 出厂产品应由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与文件要求做出质量判定，合

格产品方可出厂，并提供质量证明，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质量指标、批号

或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号。 

7.5.3 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如果检验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要

求，应重新加倍在包装单元、贮罐（槽）或槽车采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

本文件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出厂产品外包装上应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号、生

产日期或批号、净质量，以及 GB 190 规定的“腐蚀性物质”标志。 

8.2 包装 

产品应采用专用槽车或贮罐（槽）装运。 

8.3 运输 

运输过程防止撞击。运输用槽车必须用纯水清洗，不可与酸性物品混装运输。 

8.4 贮存 

产品应用贮罐（槽）贮存。防止碰撞及与酸性物品按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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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半纤维素碱溶解量的测定 

A.1.1 测定原理 

回收碱液中所溶解的微量半纤维素是具有还原性的物质，在浓硫酸加热条件下与过量重铬酸钾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用硫酸亚铁铵法滴定剩余的重铬酸钾，以重铬酸钾的消耗量计算其含量。 

A.1.2 试剂和溶液 

A.1.2.1 本方法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 6682 中规定的三级

水或相等纯度的水。试验中所用的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 GB/T 601

规定制备。 

A.1.2.2 重铬酸钾溶液：20 g/L。取 150 mL 浓硫酸（6.7.2.2），注入 600 mL 水中，冷却，用稀硫

酸溶解 20 g 重铬酸钾（K2Cr2O7），用水稀释至 1 L。 

A.1.2.3 浓硫酸。 

A.1.2.4 氢氧化钠溶液：根据回收碱液产品的氢氧化钠含量的情况，计算称取对应量的氢氧化钠，用

水溶解、稀释后作为空白试验备用。 

A.1.2.5 亚铁灵指示剂溶液：称取 1.5 g 的 1,10-菲啰啉-水合物（C12H8N2·H2O）溶于水并稀释至 100 mL。 

A.1.2.6 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0.1 moL/L。临用前按 GB/T 601 中采用高锰酸钾标定的方法进行

标定。 

A.1.3 仪器 

A.1.3.1 一般实验室仪器。 

A.1.3.2 加热板：温度可达 120℃以上。 

A.1.3.3 滴定管：50mL，0.1 mL 分度值，A类。 

A.1.4 试验步骤 

A.1.4.1 试液制备 

A.1.4.1.1 称取 20 g 左右（精确至 0.01g）回收碱液产品于 250mL 锥形瓶中，准确移取 10.0mL 重铬

酸钾溶液（A.1.2.2）于锥形瓶中，小心加入 45mL 浓硫酸（A.1.2.3），将此热溶液放置在温度 120 ℃

以上的加热板上加热 10 min 后自然冷却备用。 

A.1.4.1.2 取 20 mL 的氢氧化钠溶液（A.1.2.4），进行空白试验。 

A.1.4.2 滴定 

加入50 mL 水，再冷却至室温，加入2滴亚铁灵指示剂溶（A.1.2.5），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

（A.1.2.6）滴定，至溶液由棕褐色逐步变为黄绿色，接近终点时溶液为亮绿色，继续滴定至溶液变成

红褐色。 

A.1.5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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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纤维素碱溶解量的质量分数ω，以%表示，按式（1）计算： 

ω =
 

%100
1000

-85.6 12 




m

cVV
„„„„„„„„„„„„„„„（1） 

式中： 

V1       ——滴定试样所消耗的硫酸亚铁铵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       ——空白实验所消耗的硫酸亚铁铵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    ——硫酸亚铁铵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    ——试液的质量，单位为克（g）； 

6.85 ——经验因子，表示1/6 mmol重铬酸钾所相当的纤维素的量，单位为毫克（mg）。 

A.1.6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超过 0.05 %，取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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